
退 货 协 议

甲方：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对甲方从乙方购买过的如下零部件（见后附清单）退还给乙方及如何结算事宜达成如下一致意见：
     一、甲乙双方商定按照退货订单时间当年的采购价格核算此批零部件的总价值，由乙方按总价值的100％（含税）实施回收，此批零部件（含税）合计：15704.84元。
[bookmark: _GoBack]    二、甲乙双方结算方式商定为，甲方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通知单给乙方，由乙方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相应的结算。
    三、本协议一式三份，乙方执一份甲方执两份，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签章及日期）                物资部经办人：


                                        审计部：


乙方（签章及日期）：              经   办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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